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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二十二題：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投資安排 

2015 年 11月 18 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一月十八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謝偉俊議員的提問和財

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渣打銀行近日宣布本年第三季出現嚴重虧損，以致其大股東之一新加

坡主權財富基金淡馬錫控股（淡馬錫）承受巨額損失。香港金融管理局（金

管局）外匯基金本年第三季錄得 638 億元虧損。國際投資環境不景氣，強

制性公積金（強積金）計劃投資回報應聲下跌；僱員除承受強積金投資虧

損外，還須繳付高昂管理費。有評論指外匯基金本年第三季錄得歷來最高

虧損，同期強積金投資虧損更嚴重；前者虧損約相當於基金總額 1.9%，後

者卻高達 12%。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是否知悉自本年一月至今，強積金計劃的供款總額、基金投資表現、

平均投資回報率，基金收費總額以及基金收費平均佔供款總額的百分比為

何； 

 

（二）鑑於本港發鈔銀行之一的渣打銀行，其近日股價較二零一零年水平

下跌近三分之二，令國家級主權財富基金如淡馬錫長期投資亦蒙受損失，

而聘用多名投資專才的外匯基金亦未能抵禦投資市場波動，政府有否檢討

下述做法是否仍然適當：強制僱員向強積金計劃供款，並把供款交由基金

經理投資，期望回報可為僱員提供退休保障；若有，詳情為何；若否，會

否盡快作出檢討； 

 

（三）鑑於一直有市民批評基金經理收費過高，蠶食強積金計劃投資回

報，政府會否研究容許僱員就其供款自行投資，例如僱員將供款直接購入

收取較低行政費的被動式基金（例如盈富基金），因而無須繳付強積金計

劃基金收費； 

 

（四）鑑於有市民質疑政府推行強積金計劃目的是保障基金經理收入，而

非保障僱員退休生活，政府如何消除市民這個觀感，令他們樂意長期供

款；及 

 

（五）鑑於扶貧委員會將於今年十二月就退休保障進行為期六個月的公眾



諮詢，屆時亦會諮詢有關僱主可使用其為僱員向強積金計劃支付的供款所

產生的累算權益，抵銷根據《僱傭條例》（第 57章）須向有關僱員支付的

遣散費或長期服務金的安排（俗稱「對沖安排」），政府會否考慮把全面取

消強積金計劃建議納入諮詢範圍，讓市民自行為退休作出儲蓄和投資安

排？ 

 

答覆： 

 

主席： 

 

（一）根據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積金局）從核准受託人所收到的資

料，二零一五年一月至九月期間已收淨供款為 349 億元；而由於受近期巿

場波動的影響，二零一五年一月至十月期間的年率化內部回報率（已扣除

收費及費用）為-1.7%，而最新的平均基金開支比率為 1.60%。我們必需強

調，強積金作為退休儲蓄的其中一個來源，屬於長線投資。投資期動輒長

達四十年，回報在此期間難免因應經濟周期、環球經濟及短期市況波動。

計劃成員不應過分着眼於短期巿場波動。 

 

（二）及（三）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的設計是經過近三十年反覆討論，最

終以強制性私營退休保障計劃形式的強積金推出。強積金制度透過硬性規

定就業人口及其僱主供款，讓他們在工作時為自己的退休生活作儲蓄，令

公共資源能集中協助有需要的人士。 

 

  這個制度透過設立信託計劃，並由專業的核准受託人負責強積金計劃

的行政管理工作，如從僱主收集僱主及僱員的強制性供款、追討被拖欠的

供款、向積金局及計劃成員定期匯報、委任投資經理、管理累算權益及協

助計劃成員提取累算權益等。為保障計劃成員的累算權益，核准受託人必

須委任已向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註冊的投資管理公司為投資經

理，負責管理計劃內的資金投資。 

 

  強積金計劃由成分基金組成，並採用匯集投資（又稱集體投資）結構

的設計理念，能有效地運用大量小額供款進行投資。與個人投資相比，強

積金的匯集投資方式可減低中小企參加強積金計劃所需的行政負擔及成

本，享有較佳的規模經濟效益，投資成本亦較低，能保障計劃成員的利益。 

 

  若由計劃成員各自進行直接投資，而非透過核准受託人參加強積金計

劃及合資格投資經理管理累算權益，個別成員則須負責上述的行政及投資

工作，並不符合經濟效益。此外，匯集投資方式亦能更有效地分散風險。 



 

  現時，計劃成員已可把累算權益投資於以緊貼某個指數為唯一目標的

強積金成分基金。截至二零一五年九月，共有 27 個成分基金屬於指數基

金，其中 12個投資於盈富基金。 

 

  積金局一直努力促使強積金基金收費下調。自二零零七年至今，強積

金平均基金開支比率已下調超過兩成；而目前所有核准成分基金中，約四

成屬低收費基金（即基金開支比率≦1.3%，或現行管理費≦1%）。 

 

（四）為更直接保障計劃成員的累算權益，我們和積金局將於今年十一月

二十五日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條例草案，規定每名核准受託人須在每個計劃

下，提供一套受規管、高度劃一、有收費管制，且符合長遠退休儲蓄目標

的「預設投資策略」（前稱「核心基金」）作為預設安排。建議的管理費上

限為每個「預設投資策略」成分基金每年淨資產值的 0.75%，長遠還須進

一步下調。整體而言，我們預計「預設投資策略」將成為基準，並可促使

其他成分基金相互競爭及減低收費，以進一步優化強積金制度作為香港退

休保障的其中一根支柱。 

 

（五）扶貧委員會將於今年十二月就退休保障進行為期六個月的公眾諮

詢，範圍包括如何強化現有退休保障制度各根支柱的功能。 

 

 

完 


